
附件五：加值服務中心申請擔任/定期複審/申請復權電子發票系統檢測申請書

加值服務中心　　　　　電子發票系統檢測申請書

基本資料

營業人名稱 負責人姓名

統一編號 稅籍編號

聯絡人姓名

聯絡地址

聯絡電話 傳    真

申請資料

傳 輸 申 請
(Turnkey)

防火牆 Policy 設
定(請勾選欲使用傳
輸方式並填寫上傳電
子發票主機對外IP)

驗證環境連線IP
□新申 請 IP:

SFTP port : 2222

HTTPS port: 443

□刪 除 IP：

正式環境連線IP
□新申 請 IP：

□刪 除 IP：

預定檢測日期
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至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□檢測人員同聯絡人

（新申請或異動資料者才須填寫，於此期間將開放貴單位之資訊人員進行檢測，上傳發
票至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之驗證環境）

檢測項目：B2B交換、B2B存證及 B2C存證
(註：依據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4點第3項規定，加值服務中心應提供交換服務)

1.開立、作廢、折讓、銷貨退回、進貨退出

2.字軌檢核

3.傳送、接收

4.共通性載具(B2C)

5.捐贈(B2C)

6.中獎清冊處理(B2C)

7.會員載具(B2C)

申請人簽章
(申請人印鑑)                  (負責人印鑑)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□申請擔任
□定期複審
□申請復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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